澳門航空監事會就董事會編製2002年度報告及帳目意見書

按澳門航空公司章程規定, 本意見書是根據澳門航空董事會提交之2002年年度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而成。 監事會在編製意見書時, 考慮了一年來公司獨立核數師所提交之報告及他們對2002年年度報告及帳目之無保留意見。

在這一年裏, 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規定進行了定期會議, 並且與澳門航空執行董事會及管理層保持了適當的聯繫。
在過去一年, 監事會得到公司外之核數師協助回顧及分析了公司的內部監管及程序, 並收到多份季度審計報告。 幾項與核算及監管程序有關之事宜都適當地獲得到澳門航空管理層之關注。 監事會注意到公司管理層為改善財務及監管方面一些不足之處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我們認為一些仍待解決的事宜亦不會實質地影響公司的財政狀況。管理層仍須不斷努力以改善公司之內部監管及完善管理。

儘管9.11事件後全球航空業陷入低迷、競爭加劇, 公司仍錄得令人滿意之業績。面對全球政治與經濟前景的不明朗, 2003 年將充滿挑戰。 故此建議公司應竭力在日常營運中嚴謹地控制開支、完善公司內部行政管理、加強風險管制、推行網絡多元化及提升服務質量，以便減輕當兩岸直航時所帶來的擊。
監事會意見認為公司董事會所提交之2002年年度報告及財務報表公平地反映了公司之財務狀況, 故建議股東予以審批。

而有關董事會提出分利潤分配的建議, 按公司章程規定提請股東大會予以通過。
最後, 監事會對執董會及公司管理層的協助及合作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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